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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缩短自愿性产品认证周期，减轻工厂负担，避免重复评价，在认证

风险可控、保证认证质量的前提下，对符合特定要求的情况下，且企业申

请自愿性产品认证的同类产品可能已经获得其他认证，自愿性产品认证可

承认其他认证相同内容部分的评价结果（检测、检查或审查结果）(以下简

称为采信）。为规范此类活动，现对企业持有的产品检验报告和/或认证结

果采信的相关要求进行规定及明确。

2 适用范围

2.1属于不再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自愿性认证产品，企业已持有由国

家指定实验室出具的原强制性产品型式试验报告和/或其他认证机构颁发的

原强制性认证证书的情况；

2.2向我中心申请自愿性产品认证的，企业应持有由我中心分包实验室出具

的检验报告。检验项目应包含实施规则中型式试验项目的全部内容且检验

要求应符合实施规则的相关规定。在产品标准中对型式检验报告的检验时

机有明确要求的应满足标准要求，无明确要求的检验报告原则上应为 5年

内检验报告；

2.3当企业持有的产品检验报告为我认证中心自有实验室及其他国家指定实

验室签发，且检验结论满足其他认证机构产品认证实施规则（以下简称其

他机构规则）的情况，检验报告发放时间应满足 2.2条款要求；

2.4当企业已持有其他认证机构发放的自愿性认证产品认证证书，向我中心

提出其他不同产品认证申请的情况。

注：本中心应只采信本次认证申请之前完成的与认证相关的评价结果，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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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评价的机构应及认证方案规定的要求。

3职责及权限

3.1认证业务部负责产品检验报告及特性文件等技术文件初步审核、企业认

证情况的初步信息获取、申请受理、方案制定、合同签订等工作；

3.2产品检验报告及特性文件等技术文件有效性、符合性的核实、确认工作

由工厂检查及技术评定环节共同完成。

4采信原则

4.1检验报告的采信原则

4.1.1检验报告、特性文件等技术文件的技术要求应与我中心要求一致，无

缺项漏项，此检验报告及其技术文件方可采信。如检验项目不全，认证委

托人须在我中心分包实验室对认证产品进行补充检验，检验合格后，补充

检验报告与原检验报告一并采信；

4.1.2如企业所持有的检验报告为其他机构规则下的分型检验报告，其主型

产品已在其他认证机构获证，则应告知企业向其主型产品所属证书的证书

发放机构提出认证申请，我中心不单独受理分型认证。

4.1.3如企业已有同类别产品认证证书，该检验报告产品设计应与已获证产

品存在差异。如产品设计不同，但产品型号相同，可对产品型号进行附加

字段以示区别，方可采信并进行后续认证。

4.2认证证书的采信原则

4.2.1提出采信需求的认证证书应为有效状态，在对应产品检验报告及相关

技术文件满足认证要求的前提下，我中心可采信其认证证书及检验报告。

企业应在提交认证申请时企业应做出获证后对原认证证书进行注销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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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4.2.2提出采信需求的认证证书为注销状态时，如已退出强制性认证目录的

产品，在对应产品检验报告及相关技术文件满足认证要求的前提下，我中

心仅采信其检验报告，后续工厂检查环节（适用时）不可免除。

4.2.3提出采信需求的认证证书为暂停证书时不予采信。

4.3认证结果的采信原则

4.3.2当企业已持有其他认证机构发放的认证证书时并满足我中心上述要求

时，如已获证产品与申请产品属同一细则下不同标准或相同标准，为深入

落实放管服相关要求，我中心将采信其认证结果进行认证方案安排及认证

合同的减免，后续工作均按照扩大范围（新增标准）或扩大范围（新增单

元）执行。如客户要求，我中心应提供省略这些活动的理由。

4.3.3当其他认证机构所发放自愿性认证证书全部为暂停状态，或存在较高

认证风险时，采信工作暂缓。

4.3.4如企业在其他机构存在证书撤销的情况，企业应自行证明已经对其证

书历史做出整改，现已满足的相关认证要求，方可对其已获证历史的认证

结果作为采信，为控制风险可适当补充确认检验或增加工厂检查等认证环

节。

5基本流程

5.1仅采信产品检验报告的情况

5.1.1企业可通过认证业务系统提交认证申请，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提供资料

进行认证。对于存在其他机构证书暂停或撤销情况的，企业应自行提供证

明满足认证要求的相关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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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认证申请类型以实际情况为准。

5.1.3后续认证环节按照正常认证流程及收费规定完成自愿性认证证书发放

工作。

5.1.4如企业另持有其他认证机构发放的自愿性认证证书并满足 4.3要求时，

如已获证产品与申请产品属同一细则下不同标准或相同标准，为深入落实

放管服相关要求，我中心将采信其认证结果进行认证方案安排及认证合同

的减免，后续工作均按照扩大范围（新增标准）或扩大范围（新增单元）

执行。

5.2采信认证证书的情况

5.2.1企业可通过认证业务系统提交认证申请，除文件要求提供资料外，还

应提供原证书复印件（扫描件）、证书状态说明文件（如监督保持通知、上

一次工厂检查报告等）等文件进行认证。同时应做出获证后对原认证证书

进行注销处理的承诺。对于存在其他机构证书暂停或撤销情况的，企业应

自行提供证明满足认证要求的相关证明文件。对于根据已经批准的认证结

果采信而省略任何活动影响认证方案的企业应把对已有的认证结果的上传

至申请中。

5.2.2认证申请类型以实际情况为准。

5.2.3此情况下，采信工作一般不安排工厂检查。如原认证证书发放机构为

民营认证机构，鉴于风险把控，应增加工厂检查验证环节，可对费用进行

适当减免，一般不超过初始工厂检查人日数。

5.2.4经评定符合认证要求后直接发放自愿性认证证书，证书有效期 5年，

不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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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如企业在获证后，未对被采信的企业机构发放的原证书进行证书注销

处理，一经发现，本中心有权对本中心所发证书进行处理。

6其他要求

本文件仅对自愿性认证的采信工作做出规定及要求，但由于采信工作

存在一定认证风险，我中心将在各环节对采信情况予以核实，并有权中/终

止相关采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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